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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天保、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行申105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辛天保，男，193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小渭，男，196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系辛天保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寇九红，女，1969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系辛天保儿媳。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渭南市临渭区东风大街83号。

法定代表人：刘宝琳，该区人民政府区长。

再审申请人辛天保因诉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临渭区政府）征收补偿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2019）陕行终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辛天保申请再审称，1.辛天保与临渭区政府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是双方协商达成的，真实有效，是依法成立的合同。2.二审

法院认为违约金过高，将协议约定的违约金由每天200元调整为每天50元，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持。3.临渭区政府未按期办理案涉房

屋的房产证，辛天宝就不能以持有房产证的房屋向银行正常贷款为亲属购房，导致通过民间借贷高利息贷款多支付了59.5万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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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还有诉讼聘请律师的费用、误工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失等诸多损失，二审判决认定的“损失不大”、“违约金过高”与上述

事实不符。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第四项（关于违约金的裁判内容），判令给付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的违约金，每

天200元，合计49.2万元，下余违约金支付至被申请人为辛天保办理到房屋产权证之日止；判令给付赔偿精神损失10万元；判令被

申请人支付因违约致使辛天保的房子失去在银行贷款资格，造成的损失59.5万元；判令赔偿在办案中造成误工补贴和交通费等

4.573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将辛天保与临渭区政府之间协议约定的迟延办理安置房房产证的违约金由每天200元减少至每天50元。辛

天保认为二审判决减少违约金与临渭区政府违约对自己产生的实际损失不相匹配，请求按照协议约定的200元标准支付违约金。但

辛天保提交的证据难以推翻二审判决的认定，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辛天保所称贷款利息损失、精神损失、诉讼律师服务

费用、误工费、交通费等并非临渭区政府违约应赔偿的损失范围，且其所主张的贷款利息损失、精神损失费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

围，故对其该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辛天保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辛天保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夏建勇

审判员　　华　伟

审判员　　李纬华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任少鹏

书记员安娜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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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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